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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公司治

理制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罗能源”或“公司”）

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经营

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

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增加经营范围的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及经营发展需要，拟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对《公司

章程》进行修订的具体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五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为：一般项目：储能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

术研发；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技术服

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软件开发；信息

系统集成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变

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电池制造；电

池销售；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

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

第十五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为：

一般项目：储能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

发；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技术服务；太

阳能发电技术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变压器、

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电池制造；电池销

售；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输



1

控制设备销售；充电桩销售；智能家庭消费

设备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配电开

关控制设备研发；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

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

销售；通信设备制造；通信设备销售；太阳

能热利用装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

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物联网设备制造；物

联网设备销售；输变配电监测控制设备制

造；输变配电监测控制设备销售；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

营；机动车充电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许可项目：供电业务；发电业务、输电业

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

备销售；充电桩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

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配电开关控制

设备研发；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

关控制设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通信设备制造；通信设备销售；太阳能热利

用装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

子元器件销售；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设

备销售；输变配电监测控制设备制造；输变

配电监测控制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机动

车充电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

制造）；通用设备修理；制冷、空调设备制

造；制冷、空调设备销售；泵及真空设备制

造；泵及真空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许可项目：供电业务；发电业务、输电业

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本次经营范围的变更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二、关于发起人名称变更的相关情况

因公司部分发起人已更名，公司拟对发起人名称进行变更，具体内容如下：

更名前名称 更名后名称

杭州旗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旗银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泰安和融顺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温州和达顺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三、关于修订《公司章程》情况

结合公司增加经营范围，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情

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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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五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为：

一般项目：储能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

研发；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技术服

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软件开发；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电池

制造；电池销售；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

零配件销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

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充电桩销售；

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

备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配电开

关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

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通信设备制

造；通信设备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

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

件销售；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销

售；输变配电监测控制设备制造；输变配

电监测控制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机

动车充电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供电业务；发电业务、

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第十五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为：

一般项目：储能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

发；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技术服务；太

阳能发电技术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变压器、

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电池制造；电池销

售；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输

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

备销售；充电桩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

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配电开关控制

设备研发；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

关控制设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通信设备制造；通信设备销售；太阳能热利

用装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

子元器件销售；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设

备销售；输变配电监测控制设备制造；输变

配电监测控制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机动

车充电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

制造）；通用设备修理；制冷、空调设备制

造；制冷、空调设备销售；泵及真空设备制

造；泵及真空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供电业务；发电业务、输

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第二十条 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时的股份总数

为 60,000,000 股，公司发起人股东名称/姓

名、认购股份数、持股比例、出资方式如

下：

序号 发起人名称/姓名

1 李新富

2 李国妹

第二十条 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时的股份总数

为 60,000,000 股，公司发起人股东名称/姓

名、认购股份数、持股比例、出资方式如

下：

序号 发起人名称/姓名

1 李新富

2 李国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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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海中电投融和新能源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4
长峡金石（武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 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限公司

6 北京睿泽二期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 杭州旗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
三峡睿源创新创业股权投资基金（天津）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 杭州桑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
宁波友财汇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1
宁波天翼新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2 海口长扬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 李秋明

14 陆海良

15 倪国安

16 龚小玲

17
杭州聚贤涌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8 杭州百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
桐乡申万泓鼎成长二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0 欧余斯

21 杭州旗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22
泰安和融顺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3
深圳申万交投西部成长一号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 嘉兴福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 余桃凤

26 陆海英

27 郭华为

28 朱京成

29 陈国燕

30 中山久丰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
上海中电投融和新能源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4
长峡金石（武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 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限公司

6 北京睿泽二期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 杭州旗银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8
三峡睿源创新创业股权投资基金（天津）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 杭州桑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
宁波友财汇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1
宁波天翼新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2 海口长扬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 李秋明

14 陆海良

15 倪国安

16 龚小玲

17
杭州聚贤涌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8 杭州百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
桐乡申万泓鼎成长二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0 欧余斯

21 杭州旗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22
温州和达顺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3
深圳申万交投西部成长一号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 嘉兴福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 余桃凤

26 陆海英

27 郭华为

28 朱京成

29 陈国燕

30 中山久丰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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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杭州翊资誉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2 北京久银湘商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33 杭州港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4
桐乡申万新成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5 韩国俊

36 陈英海

37
上海宝时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8
嘉兴玉冠弘仁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9 李宝女

40 吕行

41 肖永利

42 陈建湘

43 杨杉

44 周小珠

45 施鑫淼

46 邬一军

47 郭红阳

48 徐玮

49 林庆勇

50 张昊

31
杭州翊资誉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2 北京久银湘商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33 杭州港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4
桐乡申万新成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5 韩国俊

36 陈英海

37
上海宝时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8
嘉兴玉冠弘仁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9 李宝女

40 吕行

41 肖永利

42 陈建湘

43 杨杉

44 周小珠

45 施鑫淼

46 邬一军

47 郭红阳

48 徐玮

49 林庆勇

50 张昊

第三十六条 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内容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股东有权请求人民

法院认定无效。股东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

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

章程规定的，或者决议内容违反本章程规定

的，股东有权自决议作出之日起 60 日内，

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但是，股东会、董事会

会议的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仅有轻微瑕

疵，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除外。

第三十六条 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内容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股东有权请求人民

法院确认无效。股东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

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

章程规定的，或者决议内容违反本章程规定

的，股东有权自决议作出之日起 60 日内，

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但是，股东会、董事会

会议的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仅有轻微瑕

疵，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除外。

第一百四十二条 公司董事会设置提名与

薪酬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依照本章程和

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专门委员会的提案

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专门委员会工

作规程由董事会负责制定。

第一百四十二条 公司董事会设置提名与薪

酬委员会和战略与可持续发展（ESG）委员

会，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专

门委员会的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

专门委员会工作规程由董事会负责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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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四条 战略委员会主要负责对

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重大投资决策进行研

究并提出建议。

第一百四十四条 战略与可持续发展

（ESG）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公司长期发展

战略和重大投资决策进行研究并提出建

议，提升公司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

（ESG）管理水平，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

能力。

除上述修订的条款外，《公司章程》中其他条款保持不变。若涉及条款序号、

正文部分援引其他条款序号以及目录页码变更的，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修订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将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

管理层或其进一步授权的其他人士全权办理与上述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公司章

程》备案相关的工商变更（备案）登记等手续。公司将于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及时

办理上述工商变更（备案）登记等事宜并换发新的营业执照。上述变更最终以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内容为准。

修订后形成的《公司章程》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予以披露。

四、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内部管理制度的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修订了部分内部制

度。具体如下：

序号 制度名称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

1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是

2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是

3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是

4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是

5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是

6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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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是

8 《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 否

9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否

修订后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全文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9 日


